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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
 

苏经信节能〔2018〕94号 
 

 
关于申报 2018年度绿色制造示范 

创建计划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经信委： 

为贯彻实施《江苏省“十三五”工业绿色发展规划》，

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，打造绿色制造先进典型，根据工信

部关于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部署和《江苏省绿色制造体系

建设实施方案》（苏经信节能﹝2016﹞725号）精神，我委将

制定发布 2018 年度绿色制造示范创建计划，现就有关申报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（一）绿色工厂 

优先鼓励各地区在建材、有色、化工、机械、汽车、电

子信息、轻工、纺织等行业选择基础好、代表性强的企业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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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绿色工厂的创建工作。 

（二）绿色设计产品 

绿色设计产品申报范围和相应标准请登陆工业和信息

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，在“绿色设计产品标准清单”

中查看。 

（三）绿色园区 

绿色园区建设重点是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

能、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50%、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、具备

统一管理机构的省级以上工业园区。请选取一批工业基础

好、基础设施完善、绿色水平高的园区进行申报。 

（四）绿色供应链 

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示范申报范围涵盖汽车、电子电

器、通信及大型成套装备机械等行业中代表性强、影响力大、

经营实力雄厚、绿色供应链管理基础好的核心制造企业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请各市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和绿色制造体系

建设推进实施方案，按照发挥典型示范引领的创建要求，突

出重点领域，优先选择推荐基础条件较好、在省内有行业代

表性的优势企业、工业园区开展示范创建。承担工信部绿色

制造系统集成项目并有绿色工厂（产品）创建任务且尚未创

建成功的企业，均应申请列入本年度创建计划。列入我省第

一批创建计划（苏经信节能﹝2017﹞110 号）但尚未创建成

功的企业（园区、产品）可继续申报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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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创建绿色工厂的企业须满足《绿色工厂评价要求》

的“一般要求”条件，创建绿色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园

区（企业）应满足相关评价要求中的“基本要求”。各市要

加强对企业信用、安全、环保、质量等方面的管理，有较严

重失信记录的不予推荐。 

（三）列入本年度创建计划的单位应制定创建工作计

划，对照相关评价要求（标准）要求开展创建工作，并于年

内完成创建工作。对列入计划的企业（园区）将优先向国家

推荐绿色创建申请。 

三、其它 

请各设区市经信委将本市创建计划于 3 月 30 日前上报

我委。 

 

附件：江苏省 2018年绿色制造示范创建计划表 

 

 

 

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
2018年 2月 8日 

 

 

 

江苏省经信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年 2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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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江苏省 2018年绿色制造示范创建计划表 
地区： 

绿色工厂 

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 企业简介 

1   
企业主营业务、2017年产值、行业地位，亮点。
字数 200字以内。（下同） 

2    

…    

绿色设计产品 

序号 产品名称及型号 企业名称 行业 企业简介 

1     

2     

…     

绿色园区 

序号 园区名称 类型 园区简介 

1   
园区内企业行业分布，生产总值情况，亮点。

字数 200字以内。 

2    

…    

绿色供应链 

序号 供应链管理核心企业 行业 企业简介 

1    

2    

…    

 


